





柳审环城审字〔2025〕53号

关于融水大岳山150MW风电、30MW
储能一体化项目（重大变动）
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

融水景新风力发电有限公司：
你公司报来《融水大岳山150MW风电、30MW储能一体化项目（重大变动）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书》）及技术评估报告收悉，经审查，现批复如下：
1、 该项目原环境影响报告表已于2022年12月19日获得我局批复（批复文号：柳审环城审字〔2022〕22号）。由于项目建设地点及规模发生变化，属于重大变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相关规定，项目需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项目性质为新建，位于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三防镇、怀宝镇、安太乡、滚贝侗族乡等乡镇及附近所属山丘。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：总装机容量为150兆瓦，安装12台单机容量为5.0兆瓦风电机组和15台单机容量为6.0兆瓦风电机组，配套建设箱式变压器场内道路及集电线路等设施；配套建设1座220千伏升压站，并配套新建30MW/60MWh储能设施。送出线路不在本次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。
项目主要工程组成包括：主体工程（风电机组区、220千伏升压站及储能单元）、配套工程（集电线路及场内道路）、辅助工程（施工电源、施工生产生活区及弃渣场等）及环保工程（生活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、事故油池及危废暂存间等）。
项目设置25个弃渣场、80个表土堆放场。项目总占地面积125.8568公顷，其中永久占地2.2509公顷，临时占地123.6059公顷。本工程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域。项目总投资112550万元，环保投资902.5万元。
项目已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融水大岳山150MW风电、30MW储能一体化项目核准的批复》（桂发改新能〔2022〕285号）。从环境影响角度考虑，同意你公司按照《报告书》所列的建设项目的地点、性质、规模、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下述要求进行项目建设。
二、项目须落实《报告书》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，重点抓好以下环保工作：
（一）做好施工期扬尘防治工作，施工场地应采取洒水降尘、围墙围挡、砂石料临时堆放加盖篷布等措施以减轻大气污染。合理设计材料运输路线，尽量远离居民区，材料运输车辆要落实防撒落、防扬尘等措施，避免扬尘等影响村庄居民。
（二）项目施工场地内不设置修理厂和混凝土拌合站，场内道路沿线布设截排水沟，并设置沉淀池，施工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用于施工场地洒水降尘，不外排；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作周边林地施肥，不外排。
（三）做好施工区域土石方平衡设计，尽量减少挖方与弃方的产生；采取有效水土流失防治措施，并做好地表开挖后的生态恢复工作；及时清除多余的土方和石料，严禁就地倾倒覆压植被，同时采取护坡、挡土墙等防护措施。
（四）做好施工期噪声防治工作。合理安排施工作业及物料运输时间，采取隔声减振等降噪措施，使用低噪声机械且缩短在敏感点附近的施工时间，避免施工噪声影响周边居民。
（五）优化施工道路修建方案，减少对林地的占用和植被破坏，施工结束后严格执行复垦方案，保证复垦后永久基本农田地理位置不改变、数量不减少、质量不降低。
（六）项目营运期220千伏升压站应严格落实防治工频电场、工频磁场污染等环保措施，确保升压站周边的工频电场强度、工频磁感应强度符合GB8702-2014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中规定的4000V/m和100μT的标准限值要求。
（七）项目220千伏升压站内设置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，采用“化粪池+调节池+沉淀池+生物接触氧化+二沉池+消毒”处理工艺，营运期生活污水经处理后用于站外林地施肥，不外排。
（八）做好营运期噪声污染防治工作，减少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。须确保220千伏升压站厂界噪声符合GB12348-2008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1类标准要求。
（九）升压站内须对危废暂存间、集油池及事故油池等按要求进行防腐蚀和防渗漏处理。按照《环境保护图形标志—排污口（源）》和《排污口规范化整治要求（试行）》有关规定建设规范化的排污口。
（十）做好一般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和妥善处置工作。须按GB18599-2020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要求设置相关污染防治设施。检修废物收集后外卖废品公司综合利用，废轴承、废磷酸铁锂电池由厂家回收处置
（十一）须按GB18597-2023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要求建设废铅蓄电池、废含油抹布、废变压器油、废机油等危险废物的收集临时存放设施，危险废物须定期收集并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。做好危险废物处置及转移联单的台帐记录。
（十二）项目建成后3年内须对本区域候鸟迁徙情况进行持续跟踪观测，根据跟踪观测结果对风机运行时间进行调整或采取其他保护措施，并将调查报告报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，同时做好鸟类迁徙期的巡护工作。
（十三）落实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》（环发〔2015〕162号），公开项目环境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并主动做好项目建设和运营期与周边公众的沟通协调，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环境问题，采纳公众的合理意见，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。
（十四）按照《关于印发〈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环发〔2015〕4 号）相关要求，开展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，确定风险等级，制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，定期组织应急演练；按照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环境保护部第34号）、《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（环境保护部公告2016年第74号）相关要求，制定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建立隐患排查治理档案，落实相关环境风险防控措施。
（十五）加强环境管理，制定并落实环境保护规章制度，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，确保环保措施的有效落实，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转以及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。
三、项目建设期、运营期须按《报告书》所列的环境监测方案实施监测，并按国家有关要求公开监测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监测结果定期上报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。
四、该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，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。工程建成后，须按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要求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五、项目申报时已开工建设；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六、建设单位在接到本批复5日内，将批复文件及批准后的《报告书》（报批稿）送达柳州市融水生态环境局,并按规定接受辖区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管检查。请柳州市融水生态环境局按规定对项目执行环保“三同时”情况进行日常监督管理，发现环境问题及时上报柳州市生态环境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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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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